
2024年广州市第六中学（从化校区）自主招生简章

　　根据《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4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

生工作的通知》（穗教基教〔2024〕2号）要求，经批准，我校2024

年自主招生工作简章如下：

　　一、招生计划、范围

　　2024年我校自主招生计划为40个，其中招收符合报考公办普通高

中条件的随迁子女计划不超过12个。我校面向全市进行自主招生。

　　二、特色项目名称和培养简介

　　项目一：数理类拔尖人才特色课程

　　采用“导师制”个性化培养方案和综合型研究性学习模式，开设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五大学科竞赛课程及深度阅读、逻辑

学、书法等人文学科课程，培养有中华文化底蕴、扎实学科基础、创新

思维能力、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全球视野的“五有”领军人才。既引领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又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培养学生的突出学科能

力或综合能力，通过学科竞赛或强基计划等途径为国内顶尖高校输送拔

尖人才。

　　项目二：科技创新类特色课程

　　采用“合作培养和项目式学习”的模式，开设人工智能、假期研

学、赛事提升和智能助学等多样化课程，依托校内外专家团队和科教资

源，共建科普与科创教育基地，培养具有创新潜质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强调学生的感恩意识、学习自主性和创新能力，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科技

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使其成为“懂感恩、会思考、能吃苦、善创

新”的国家所需人才。

　　三、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我校自主招生的考生，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参加我市中考报名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二）具有广州市户籍的考生（含政策性照顾学生）或符合报考公



办普通高中条件的随迁子女。

　　（三）具有学科特长及创新潜质的优秀初三毕业生均可申请。申请

学生应至少具备以下特质之一，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具有数理学科特长：初中阶段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

息学等方面具有突出技能或专长并能提供佐证材料，或经学校自招工作

组认定具有某种学科特长。

　　2.具有创新潜质：在各级各类科创比赛中表现优异或有高等院校三

位正高级的科技教育专家实名推荐。

　　四、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我校在全市统一安排时间内组织开展综合能力考查。结合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对考生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进行全面考查和评估，结果在学

校网站或公告栏进行公布。

我校综合能力考查含以下项目：

　　1.硬笔书写水平评估

　　2.中英文表达能力评估

　　3.数理思维能力评估

　　4.特长潜能评估

　　（1）数理类拔尖人才特色课程：学科特长能力评估。

　　（2）科技创新类特色课程：创新潜质、实践能力评估。

　　五、培养和考核机制

　　项目一：数理类拔尖人才特色课程

根据学生的特质，开展“导师制”培养方案，为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培

养方案。具体实施如下：

　　1.综合型研究性学习模式

学校实施综合型研究性学习模式，采用“专家型导师团队”加“小老

师”加“人工智能”教学方法，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和个性化指导，培养

学生综合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

　　2.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设置

学校在理科和人文学科方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可选择性课程，系统开设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信息学竞赛课程。开设深度阅读、书法、

辩论和社团活动等课程，全面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综合实

践能力。

　　3.紧密对接国家强基计划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强基计划，与高校合作推进特色培养工作，通过开设

拓展、竞赛课程，以及特色课程如演讲、辩论和深度阅读，为学生参加

强基计划提供有力支持。

　　项目二：科技创新类特色课程

　　（一）培养方案

　　1.开设四类课程：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假期研学课程、赛事提升课

程、智能助学课程，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

　　2.依托四大团队：整合校内科教名师、校外专家教授、省市科教专

家、学科教研小组等科创资源，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3.共建各类基地：与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科普与科创教育基

地，聘请一批教授、研究员、博士，担任六中科技教育专家。利用这些

优质教育资源，指导学生开展科创研学活动，做出科研成果，参加科创

比赛，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4.参加科创赛事：推动更多学生参加全国科创赛事及各类科创研学

活动，体验科学发现的过程，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提升学生创新实践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等。

　　（二）培养模式

　　1.选拔苗子与确定项目

　　（1）从中考自主招生（科技创新类）学生中选拔，并签署培养协

议。

　　（2）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开发创新研学项目及相关课程。

　　（3）根据学生兴趣爱好和特长，从创新研学项目表中选报适合学

生发展的项目。

　　2.校本课程与校外研学

　　（1）校本课程：利用每周星期三下午的校本课程时间，在学校进



行研学项目的知识拓展、实验方法与技巧的学习以及研究论文的撰写、

编写申报材料等。

　　（2）校外研学：利用寒暑假、周末及国庆等假期，进入高校和科

研院所高端实验室，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创新项目研学（科学实

验、发明制作、人工智能），像科学家一样体验科学发现的过程，包括

但不限于查阅资料、设计方案、实验制作、改进完善等，并做出研究成

果。

　　3.能力提升与精准教研

　　（1）赛前能力提升：利用校本课程时间以及周末或节假日，对接

科创与人工智能赛事，满足参赛学生在创新思维、阅读、选题、实验或

制作、数据处理、撰写论文、应对专家问辩等方面的需要，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提升参赛能力。

　　（2）赛后精准教研：科创指导老师与学科教师成立“精准教研”

小组，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对“科创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寻找学

生的薄弱知识点，实施高效精准的“补短板”策略，为学生补齐短板，

提升弱科的学习能力，促进各学科的全面发展，实现“科创”与“高

考”两不误。

　　六、日程安排

　　（一）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2日9:00至5月15日18:00 。考生

须 在 报 名 时 间 内 凭 考 生 号 和 密 码 登 录 中 考 服 务 平 台

（https://zhongkao.gzzk.cn/），核对个人基本资料后进行报名，考

生最多可填报2所普通高中学校。考生需在中考报名平台下载《广州市

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报名表》（简称《报名表》，下同），完成基本

信息、个人简介、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情况、推荐材料等佐证材料填报

后，按指引将《报名表》和《广州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在

“广东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平台”下载）合并为1份PDF

文件上传至中考服务平台。考生须在5月15日18:00前对报名信息进行

确认，逾时未确认的报名信息无效。

　　（二）确定综合能力考核名单：5月20日前，我校组织开展资格审



核，确定参加综合能力考核考生名单。

　　（三）综合能力考核资格名单公示：5月22日至5月28日，在广州

招考网、学校网站或公众号或学校公告栏公示我校综合能力考核资格考

生名单。

　　（四）志愿填报：6月1日至6月5日，进入我校综合能力考核名单

的考生登录中考服务平台在第一批次填报自主招生志愿。

　　（五）考核通知： 7 月 3 日至 7 月 4 日，考生自行到广州市第六

中学微信服务号打印准考证，或在 7 月 4 日上午 8:00 - 12:00 到广州

市第六中学东门招生办公室咨询。

　　（六）综合能力考核：综合能力考核满分100分。7月5日至6日，

我校按全市统一安排组织开展自主招生综合能力考核，结合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对考生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进行全面考核、评定分数，考核全

程录像，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我校按全市统一安排组织开展自主招生综

合能力考查，具体时间和安排见准考证及广州市第六中学公众号相关通

知。考生参加自主招生综合能力考查时需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

　　（七）综合能力考核成绩公布：考核结束后在学校网站或公告栏公

布。

　　（八）录取：考生自主招生成绩应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学校

综合能力考核成绩折算为百分制后，由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学校综

合能力考核成绩按照比例合成，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70%、学校综

合能力考核成绩占30%。投档时，按填报我校志愿的考生自主招生成绩

从高到低顺序录取；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不低于2024年广州市

普通高中第二梯度投档控制线。地理、生物学、信息科技、艺术4门录

取参考科目成绩等级须达到4C及以上。

　　七、宿位安排

　　满足所有学生的住宿需求。

　　八、咨询及投诉处理机制

　　（一）我校高度重视对自主招生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广州市高

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负面清单》要求，严肃自主招生工作纪律，深化违



规招生行为治理，认真执行信息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考生、学校和

社会监督，确保自主招生工作公平、公开、公正。

　　（二）咨询及投诉方式：

　　咨询电话：020-89020666，020-89020260

　　投诉电话：020-89020957

　　电子邮箱：gzwengweiwu＠163.com

　　学校网址：www.gz6hs.cn

　　微信公众号：广州市第六中学

　　学校地址：广州市从化区灌村中路165号

　　九、附则

　　（一）学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提供真实准确的报名申请材料，若存

在虚假内容或隐匿可能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实，一经查实，立

即取消其自主招生资格并上报市教育局按相关规定做进一步处理。

　　（二）考生自主招生成绩相同时，按综合能力考查成绩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能力考查成绩仍相同时，则依照中考同分排序规则进行录取。

我校未完成的自主招生计划纳入第三批次进行投档录取。

　　本《简章》由我校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广州市第六中学（从化校区）

2024年5月9日


